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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

在我国，对于执行和解协议 [1] 效力的研究一直是炙

手可热的话题。执行和解协议效力从本质上来说是由执

行和解协议的性质所决定的。学术界对此，虽广泛认为

执行和解协议属于契约，甚至有学者认为将执行和解协

议称为“执行契约 [2]”更为恰当，但就其具体性质而言，

意见却出现了分歧。现有学说有“实践合同说 [3]”“附生

效条件合同说 [4]”。还有学者将执行和解协议分为“一

般执行和解协议”、“替代型和解协议”和“选择型和

解协议”，并据此将执行和解协议分别定位为“新债清

偿”“债务更新”以及“附停止条件的选择之债”。[5] 更

有学者认为“执行和解应当是一种特殊的情形，而非普

遍现象”[6]，所以这种契约并不应该成为所有执行案件的

解决方案。当然也有学者从参与人角度，根据执行和解

协议中有无执行人员的“间接参与”这一标准，将执行

和解协议的性质定位于“附条件中止执行程序的执行和

解协议”和“取代原执行名义的执行和解协议”两种。[7]

结合上述，学者们从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出发来探寻执

行和解协议的效力，虽殊途但几乎同归，即需要赋予执

行和解协议一定的可被强制执行的效力。然而对于在何

种条件下赋予执行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除了从执行

和解协议的性质出发探究以外，还可以自司法社会学的

角度来浅探一下。

二、司法社会学角度下的执行和解协议效力

司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是“案件的社会结构可以预

示并解释该案的处理”[8]，“案件的社会结构”是指“一

个案件除了法律特征（法律原则如何应用于事实）之

外，每个案件还有其社会特征：谁控告谁 ? 谁处理这个

案件 ? 还有谁卷入了这个案件 ? 每个案件至少有两方当事

人（一是原告或受害人，一是被告），可能还包括一方或

作者简介：孙瑛婕，1995，女，汉，山东省，硕士，民

事诉讼法学。

双方的支持者（如律师和友好的证人），以及一个第三方

（如法官或陪审团），这些人的社会特征构成了案件的社

会结构”[9]。由此可知，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第三

方的社会特征都会对案件的处理产生影响。

执行和解发生在执行程序中，每个案件不同的社会

结构同样会对执行和解产生影响，通过对执行案件的社

会结构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诠释执行和解

协议的强制执行效力可以在怎样的条件下被赋予。

（一）双方当事人的影响

对与执行案件而言，被执行的标的可能是行为、物

品、金钱等等。而案件中当事人的影响包括社会地位、

财产、文化程度等因素的作用。现在，我们以执行金钱

给付为例、从经济实力因素来进行简单分析。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经济实力，我们可以大概将执行

金钱给付的案件分为以下四种情况：被执行人有实力充

分履行执行依据且申请执行人与其实力相当；被执行人

没有充分履行执行依据的能力且申请执行人与其实力相

当；申请执行一方实力雄厚但被申请执行一方缺乏充分履

行执行依据的能力；申请执行一方经济实力薄弱但被申请

执行一方有充分履行执行依据的能力。分而详述如下：

1、被执行人有实力充分履行执行依据且申请执行人

与其实力相当。布莱克的司法社会学认为：“一个与受害

人地位同样优越的被告，比一个与受害人地位同样卑微

的被告，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10]，换位到执行和解协

议中，在面对一个与申请执行人经济实力相当且具有充

分履行执行依据能力的被执行人时，首先，申请执行人

同意执行和解的可能性较小，因为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

人的经济实力有所了解，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执行依据

中所确定的全部义务。而执行和解协议中的内容相较于

经过法院裁判的判决文书，申请执行人是要做出一定让

步的。因为申请强制执行的原因便是义务人不主动履行

法院判决，如果执行和解协议加重了义务人的履行负担，

势必会造成更严重的义务不履行情况，那么也就违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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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执行和解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初衷。因此，在双方经

济实力相当且被执行人有充分履行能力的情况下，申请

执行人明知对方有能力履行全部义务而去答应妥协和解

的可能性较低。其次，即使迫于外界压力和各方面原因，

申请执行人同意和解，那么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

协议的情况下，申请执行人希望恢复执行原判决的可能

性更大。因为无奈之下已经做出了一次让步，对于有全

部履行期待可能性的申请执行人来说，很难再做第二次

让步和妥协了。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明明有充分履

行的可能性，却偏要通过执行和解来结案，大概率是在

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会造成权利打折的

现象，造成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笔者认为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确为自愿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外，对于当事人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不产

生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所述效力；对于有

充分证据证明双发当事人确为自愿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

可赋予申请执行人选择权，因为毕竟是当事人正确意思

表示所做出的执行和解协议，如果在当事人不履行执行

和解协议时，申请执行人选择强制执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则以应当允许，申请执行人选择恢复对原执行依据执行

的，予以恢复，但二者只可选其一。

2、被执行人没有充分履行执行依据的能力且申请

执行人与其实力相当。司法社会学上认为：“当下层社会

的人侵害他们的同伴时，法律制度相对地宽容一些”[11]。

所以，类推于执行和解中，在这种情况下，其一，法院

所确定的双方的执行标的额不会过分巨大；其二，双发

当事人进行执行和解的可能性也相对大了很多。因为在

不能指望被执行人充分履行义务时，适当的和解让步有

利于将自身损失降到最低。对此，笔者建议相较于第一

种情况，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的审查降到最低，以有

利于当事人利益的实现，与其因坚守执行原执行依据而

僵持不下，不如适当妥协实现权利双赢。同时，由于该

种情况下，被执行人已明显无力充分履行原判决，因此，

即使在其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恢复对原判决的执行，

也只能使这起执行案件陷入僵局。因此，笔者建议，在

这时赋予执行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替代原执行依据，

减少被执行人的执行负担，从而提高可执行的可能性。

当然，对于这类执行和解协议，由于其会替代原法院判

决，因此需要当事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中处分权的行使应

在原生效判决确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进行相应处分 [12]。

3、申请执行一方实力雄厚但被申请执行一方缺乏充

分履行执行依据的能力。司法社会学中认为：“当任何一

种因优越的社会地位而产生的有利因素使一方当事人占

有压倒对方的社会优势时，这种有利因素就基本上显示

出来了”[13]，基于此，在执行和解中，虽然执行和解协

议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申请执行人权力的限制，但在这

种情况下，需要预防的是存在“陷阱”的执行和解协议。

毕竟，在这种情形下，申请人的优势地位明显，在双方

进行执行和解的过程中，预防附条件条款等形式的、名

为减轻实为加重被执行人的履行负担的行为。对于本就

无法充分履行执行依据的被执行人来说，加重履行负担，

只会造成无法执行的后果，执行和解协议的意义也就此

失去。因此，在此种情况下，要更加强调在执行和解协

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必须在法院判决或原执行依据所确

定的原有的权利义务的范围内。如果超出，执行和解协

议的效力大概率存疑，不应使其产生《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三十条的效力。这便要求对此种情形下所达成的执

行和解协议审查力度加大。同时，赋予此种情形下的合

法有效的执行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在当事人不履行

执行和解协议时，就执行和解协议申请强制执行，以切

实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合理权利，提高可执行性。

4、申请执行一方经济实力薄弱但被申请执行一方有

充分履行执行依据的能力。司法社会学针对这一情况的

类似表述为：“当任何一种因卑微的社会地位而导致的不

利因素使一方当事人处于社会劣势时，这种不利因素也

就基本上呈现出来了”[14]，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是除

第一种外的另一种极易造成利用执行和解协议来实现权

利打折的情况。虽然被执行人有充分履行的能力，但其

极易利用其经济优势对申请执行人施压，从而促使申请

执行人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而同意进行执行和解。在此

种情形下，笔者同样建议加大对执行和解协议真实性的

审查力度，避免使执行和解沦为逃避履行义务的合法途

径。同时，在执行和解协议当事人意思表示真伪不明时，

不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和申请执行人的选择

权，在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仅能依据《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的规定申请恢复对原判决的执行。

只有在确定执行和解协议中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

的情况下，才可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同第一种情况的效力。

如前所述，除了上述详细论证的因素之外，还有很

多当事人双方的因素会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产生影响，

此留待以后详述。

（二）执行法官的影响

在司法社会学中，法官的影响属于第三方的影响。
[15] 司法社会学里对法官影响的研究也是多层面的，比如

权威性等等。司法社会学认为：“由谁来处理案件也同样

影响着案件的处理结果。”[16] 再执行案件中同样如此，不

过，对与执行和解中而言，影响执行案件处理结果的执

行法官因素突出体现在执行法官对于执行和解过程的间

接参与因素上。

和解，在诉讼中与调解的区别便在于有无第三方的

参与，但对于执行而言，并没有调解制度的存在，究其

原因，学者们表示是因为纠纷解决已经完成，所谓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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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对纠纷解决结果的执行，目的在于使所确定的权利

义务切实实现，所谓执行和解，不过是为了缓解执行难

压力，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而采取的制度措施。然而，

在司法实践中，基于执行案件的压力或者其他主客观因

素，执行法官对于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或多或少存在推

动作用，在此，姑且称之为“间接参与”。

如前所述，早有学者针对此类“间接参与”对执行

和解协议的效力进行了分类，分为“附条件中止执行程序

的执行和解协议”和“取代原执行名义的执行和解协议”。
[17] 前者是指：“指在执行中，当事人自行和解并达成协议

之后，由法院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法院既不参与和解结

果的形成过程，也不对协议内容进行审查和确认，仅仅是

客观性地将和解协议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在当事人自主

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之后，法院将最终的协议文本纳入到

自己的工作之中。”[18] 此种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表现为执

行程序的附条件暂停。后者是指：“如果当事人达成和解

协议，并且这种和解协议符合两个条件，则构成了我们

这里所说的具有取代原执行名义效力的执行和解。”[19] 这

两个条件是：“一是当事人将达成的和解协议告知了法院，

和解协议已被纳入法院的执行视野；二是当事人达成了用

和解协议取代执行名义的合意。”[20] 对此，需要法院的实

质性审查和认可，方能产生取代原执行依据的效力。[21]

上述阐述才能够司法社会学角度来说便是，由于审

查法官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了实质性审查，相较于当事

人之间的自行和解，无论审查法官的权威性如何，都赋

予了该执行和解协议一定的司法权威性，当然审查法官

的权威性越高，执行和解协议效力的权威性也就越高，

此时执行和解协议可被赋予同法院判决文书一样的法律

效力，即可被强制执行的效力。当然，具体何时可被强

制执行，由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意思自治性，还需要结合

当事人因素来具体判定。法官的间接参与，从司法社会

学角度来说，增强了执行和解协议的权威性，为赋予其

可强制执行效力提供可行性依据。

三、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司法社会学角度而言，法官

的影响力体现在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可强制执行效力是否

可行，当事人的影响力则体现在具体何时需要赋予执行

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在被执行人无力充分履行原执

行依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且当事人双方经济实力相当时

和申请执行一方实力雄厚但被申请执行一方缺乏充分履

行执行依据的能力时，针对合法有效的执行和解协议应

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合理减轻被执行人的履行负担，促

进执行的可行性；但是对于申请执行一方经济实力薄弱

但被申请执行一方有充分履行执行依据的能力的情况下，

如果执行和解协议中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无法确定其

真实性，则万不可赋予该执行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

仅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进行处理。而对

于其他情况的，若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不生效，其必

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对于其他情况下的合法有效的执

行和解协议，如果当事人不履行，可赋予申请执行人以

选择权，由其决定强制执行和解协议还是恢复原生效判

决的执行，此种情况下，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具有可强制

执行力有申请执行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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